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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衡量平等的规范，国际人道法在武装冲突问题上采用了特别的男性视角。现

实中女性与男性并不平等，武装冲突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也有着根本的不同，但是

国际人道法的一般分类规则中却没能包含这一现实，因为女性不能对她们的境遇作

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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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女权学者日益主张，国际人道法一直都忽视了女性权益。以上的语录，摘自名为《妇女、

武装冲突和国际法》的新书。该书作者用一种清楚、明白且又富有挑战性的方式，对此观点辩论了

多年。辩论的中心是：国际人道法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采用的从“所有受难者”角度出发的方法，

来对社会规范的性别基础进行分析。两方都解决女性在武装冲突期间面临的恐怖问题，但却不是毫

无疑问的一致。由于出发点不同，各方支持者（女权学者和实务操作者）之间的对话，有时趋向零

散无条理。尽管如此，不要忘记：对于双方来说，减少苦难这一总目标，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对方

的分歧意见中也包含有价值的部分，值得借鉴。 

这种观点之间的“对抗”，可以在《妇女、武装冲突和国际法》中找到例证。在该书中，作者

戈达和雅卫斯显示了他们严谨分析的能力，以及女权主义和国际法专门知识的广博。他们认为：国

际人道法是建立在女性的骑士理想的哲学基础之上的。它不是将女性作为独立的享有权利个体，而

是将她们放置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来对待。在 1949 年《日内瓦公约》和 1977 年的附加议定书的条文

中，有 42 个条款涉及女性，在其中的 19 个条款中，女性作为母亲被保护。作者认为保护胎儿和儿

童是“制定这些条款的理论依据”。总之，戈达和雅卫斯批评了国际人道法仅关注女性“生理上”

与男性差别的局限性，并指出：即使是针对性暴力的条款，也是从侵害了贞洁和端庄的角度进行措

辞。他们写到：“通常在国际人道法中，女性的生命因其性别和繁衍后代的方面而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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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提出的另一个其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是“规范等级”。作者认为，一般来说，在国际人道

法中关于女性的法律规范的地位，是被视为较次要的。他们继续指出：国际法中有关女性的条款，

明显地是从保护的角度、而不是从禁止的角度来进行规定的（例如，《第二附加议定书》第 76 条

（1）的措辞，不同于第三公约第 13 条有关男性的规定）。作者注意到：除了近来根据这些条款对

强奸行为可以起诉的解释以外，“严重违反”条款里从未提及性暴力犯罪。作者认为国际人道法这

一法律体系是建立在对战斗人员和平民的区分之上的，并且对战斗人员的保护多于对非战斗人员的

保护。他们指出，这一系统的划分方法是建立在生命具有不同价值的假设之上的。这一假设比规范

本身更值得关注。在随后的讨论中，对于武装冲突中的受害者的保护，不断地被认为应让位于军事

需要。此外，军事的影响对于国际人道法的发展和应用，也被认为是令人忧虑的。事实上，“国际

人道法”这一提法的合理性也受到质疑。这一提法会误导人们以为它关注人道而不关注军事利害关

系。 

国际人道法对女性权利保护不充分的大量事例，在书中俯拾即是。与对战俘（主要是男性）的

广泛保护相比，对难民营中的人员（主要是女性）的权利保护却非常匮乏，女性所遭受到的来自武

装冲突的各方的痛苦，包括来自“己方”和其他被派遣来保护她们的维和人员的；空洞地重复法律

上已有规定、但实践中没有充分发挥的女性代表权问题以及缺乏武装冲突后应实施的救助等，都被

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作者在讨论中，也承认女性不是唯一的受害者，特别是考虑到可适用于国内武

装冲突的法律是如此的有限，性别也不是解释对女性保护程度不够的唯一理由。 

一个引发争论、本应值得注意、但在当前的讨论中却鲜少涉及的问题，是国际人道法的目的与

对国际法的期望之间的对立。其目的是有限的和实用主义的。例如，在该书的引言中，作者认为：

“我们对于国际人道法的一个主要批评，是其不现实的调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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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是批评家们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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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法律本身，扩充了国际人道法，使它具有了比实际已有的更多的内容，因而也就有更多的未调整

的内容。国际人道法有非常明确的范围。它只寻求限制武装冲突过程中的痛苦，而不是矫正社会不

平等或者协助战后社会的重建。书中谴责道： 

“国际人道法在解决武装冲突中的人道救援时，将人作为在性别上不存以不平等的群体来

一并考虑。因此，这一法律体系没能认识到社会中普遍的男女不平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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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批评忽视了一个事实，国际人道法从未宣称过要解决一般性的社会结构问题。相反，国际

人道法的目标非常有限；它是在一个社会所面临（武装冲突）的最极端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为尽

可能多人的生存提供保护。因此，国际人道法从来都拒绝评论武装冲突的合法性问题，不管这一武

装冲突是基于歧视性原因还是其他原因。正是因为国际人道法有限的目标，才使得它获得成功（当

然还有其他原因）。这一有限目标（提供保护）是国际人道法整个法律体系的核心。 

然而，女权运动的理论则经常要求对社会的结构进行深入的分析，并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对所有

人都同样适用。因此，它对什么可被视为是“规范”首先就产生疑问。它以两分法将公与私、逻辑

与情感、身体与智力等简单地来解释二元论。它倾听沉默中的声音，并不假设世界上只有一个真

理。女权运动理论的目的是质疑那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国际人道法没有、也不可能以此为

目标，或者对这些问题进行审查；否则会使它陷入道德和伦理的争论的沼泽，最终导致它的规则无

效。这种观点将导致国际人道法回到“正义战争”的理论，并产生一系列使避免适用国际人道法合

法的企图，如最近所宣称的反对“恐怖主义”。国际人道法的上述局限性和如何避免这些固有的对

国际社会的质疑是复杂的，有待进一步地审视和讨论。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遵守和执行国际人

道法的倡导者和女权路线坚持者的看法，有时有天壤之别。 

如戈达和雅卫斯这样的学者，曾直接批评过国际红十字组织运用的减少妇女苦难的方法和事实

上该组织自身的父权制性质。但在承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最近已经对解决方法进行了“彻底的改

变”后，《女性，武装冲突和国际法》中的部分章节再宣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做的太少、太晚，

并在组织上无法深入解决性别视角，就有失恰当了。 

和其他人道组织一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必须不断重新考虑其是否有能力将性别问题纳入到实

际工作之中。在第 27 届国际会议上的声明，曾特别指出女性和武装冲突的问题。女性与战争的项

目，更是作为一个组织郑重承诺减少女性苦难的突出例子。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女性面对战争的研

究，作为女性与战争项目的成果之一，不只是一份学术报告。它肩负着缓解女性在在武装冲突期间

的困境的现实目标，审视对她们的切身利益的有效反馈。该报告有助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了解和满

足女性作为最易受伤害的战争受难者的需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怎样处理有关信息，女权学术团体

如何反应，这些都要到将来才能显示出来。然而，这一领域中仍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学者和如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样的组织投入时间去研究持续的分歧，而不是去寻找两者的共同点。 

《妇女、武装冲突和国际法》中有一种潜在的而又克制的激情，这也同样存在于广大女权主义

者的争论中对缺乏措施的愤怒和失望，对女性在武装冲突中和武装冲突后所遭受的不同程度的恐怖

的认知。应当有人采取行动。任何在此领域中工作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对目前女性与战争的话题中

谈及的和未谈及的感到愤怒。对在斐济的宪法危机中被监禁和强奸的女性的遭遇的沉默和少人知

晓；作为担负整个国家重建的大量的繁重、辛劳工作的承担者的女性，在阿富汗正式和平谈判中却

不见女性代表；一贯将女性的身体作为战场，除非认为将影响公众利益否则不认为女性遭受的个人

痛苦是严重的；在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中的女性战斗员的待遇……有时候似乎整个世界都拒绝倾听和

采取适当措施给予人道关怀。国际人道法需要广泛的对性别基础的批评，而这恰是《妇女、武装冲

突和国际法》一书所提供的。给予武装冲突中的女性更多的保护，这是所有人的责任，无论是理论

家还是法律执业者、学者还是实务操作者，都应一道（尽管有困难）为寻求正确的解决方案而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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